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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國立政治大學博士班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訂定。 

第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1.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 

        2.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第三條 學科考試以筆試方式進行之。 

第四條 學科考試命題委員每科至少三人，其中至少應有一位校外委員。 

第五條 學科考試包括兩科基礎科目（個體經濟理論與總體經濟理論）與研究生需修習

並通過相關課程（三）或（四）共二科專業科目，並選考其中一科。。經基礎

科目考試及格者，始得參加專業科目考試。 

第六條 基礎科目考試次數各舉行三次，時間為暑假兩次(七月底及開學前一周)，及寒

假一次(開學前一周)，專業科目考試時間亦同。 

第七條 參加學科考試學生應於系上規定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提出後除休學或因不可

抗拒因素並經系主任書面同意外，不得撤消，否則視同不通過。 

第八條 除在休學中，或因基礎科目修課不及格尚待重修不得應考外，均得參加基礎科

目考試。 

第九條 研究生需修習並通過個體經濟理論（三）、（四）與總體經濟理論（三）、（四）

課程者，始得參加相關基礎科目考試。非經濟相關科系研究所畢業者，仍需另

外補修並通過個體經濟理論（一）、（二）與總體經濟理論（一）、（二）課程者，

始得參加相關基礎科目考試。 

第十條 研究生需修習並通過相關課程（三）或（四），始得選考該科目為其專業科目。

若選考之專業科目相關課程並未開設（三）或（四）課程，選考之研究生需提

案至系務會議是否仍需修習此一課程或是修習其他指定課程，始得進行該門專

業科目考試。 

第十一條基礎科目考試次數各舉行三次，時間為暑假兩次(七月底及開學前一周)，及寒

假一次(開學前一周)。基礎科目考試應於在學五個學期內通過，若同一科基

礎科目考試三次皆未通過，或專業科目考試未於七個學期內通過，則退學。

上述所訂期限含休學期間；此外，非經濟相關學系畢業且進行補修課程者，

得延長一年；非經濟相關學系畢業且通過碩士班資格考核中之筆試，不需補



修者，則不得延長一年。 

第十二條 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請學校核備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通過 



 


